
区属有关单位：

经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佛山市顺德区区属行政事业单位

信息化通用办公设备配置标准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佛山市顺德区财政局

2024年 7月 2日

佛山市顺德区财政局文件
依申请公开 顺财〔2024〕103 号

佛山市顺德区财政局关于印发《佛山市顺德区

区属行政事业单位信息化通用办公设备

配置标准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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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顺德区区属行政事业单位
信息化通用办公设备配置标准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预算支出管理和资产配置管理，健全区

级预算标准体系和资产配置标准体系，提升财政管理科学化、精

细化水平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，参照《中央行政单位通用办

公设备家具配置标准》《广东省省直行政单位常用公用设施配置标

准》《佛山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信息化通用办公设备配置标准》等

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标准。

一、适用对象和范围

（一）适用对象。本标准适用对象为区级党的机关、人大机

关、行政机关、政协机关、监察机关、党政机关派出机构、各民

主党派机关、人民团体以及公益一类事业单位。

（二）适用范围。本标准所称信息化通用办公设备（以下简

称设备）是指普遍适用于区级行政事业单位、与信息化工作运行

密切相关，同时属于日常办公基本配置需要的设备（不包括业务

专用设备），具体包括：台式计算机、便携式计算机（平板电脑、

笔记本电脑等）、打印机、复印（速印）机、扫描仪、传真机、票

据打印机、碎纸机、电话机、投影仪、数码摄录设备、录音笔、

会议室多媒体设备、电视机共 14 个品类。

二、配置原则

（一）落实主责原则。积极履行对本单位预算资金支出、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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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资产管理的主体责任，严格落实配置标准，推动预算管理、资

产管理规范发展。

（二）高效运用原则。加强配置标准与预算编审、预算执行、

资产管理、财政监督等方面的有效衔接，注重多方面结果运用，

形成相互补充、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。

（三）厉行节约原则。进一步树牢过“紧日子”思想，坚持厉

行节约，结合实际需求科学合理配置设备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

用效益。

三、配置标准

（一）数量标准。本次纳入标准化的 14 个品类设备按照日常

使用场景分为三个大类，分别确定其配置标准上限：

一是个人设备。适用于台式计算机、便携式计算机、电话机，

主要以编制内实有人数（指单位行政、事业编制人员，经编制部

门核定的政府聘用人员数量）为基数，适度考虑公用、执法、借

调人员的情况作为配置上限（具体标准见附表，下同）。

二是共用设备。适用于打印机、复印（速印）机、扫描仪、

传真机、票据打印机、碎纸机、数码摄录设备、录音笔， 主要以

单位内设机构数及科级以上干部数（科级以下单位按领导岗）为

基数确定配置上限。

三是场所设备。适用于投影仪、会议室多媒体设备、电视机，

主要以单位会议室面积大小等作为依据确定配置上限。

（二）价格标准。各类设备配置的价格标准由各单位结合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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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需求实施政府采购（含政府集中采购）价格为准。同时，各单

位应严格按照厉行节约的原则合理确定配置需求，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我区政府采购等有关规定，配置具有较

强安全性、稳定性、兼容性，且能耗低、维修便利的设备，设备

软硬件性能应与岗位所需相匹配，不得随意配置高端、性能过剩

的设备。

四、管理要求

（一）预算安排及资产管理要求

在本标准执行之日前某类设备配置已超标的单位，原则上不

得安排财政预算新增配置同类设备。存量设备超标与否以各单位

在广东省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系统登记情况为主要判断依

据，各单位应及时、准确更新数量及用途等信息。超标的存量设

备应按区属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相关规定办理。

（二）特殊事项审批要求

1.临时机构所需设备原则上由临时机构主管部门统筹或申请

跨单位调配解决，确需额外配置的，可参照本标准从严控制，报

区财政局审批同意后配置。

2.单位确因工作需要增加配置的，须经区财政局审核同意。

（三）信创相关要求

在信创过渡期，同一品类的国产设备与非国产设备配置数量

上限可分别按相应标准计算（需在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中标注区

分），设备新增配置、管理要求以信创工作相关规定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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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适用对象以外的其他区属单位信息化通用办公设备配

置标准可参照本标准执行。

（二）对暂未列入本标准品目的其他信息化办公设备，按照

与单位履行职能需要相适应的原则，从严控制。

（三）对于存在窗口服务、展览、宣传、教学、检测、监测、

保密、重要会务等特殊事项业务的单位，可根据上级业务机关或

区本级行业主管部门的标准与要求，在本标准外另行配置业务专

用设备。业务专用设备应在开展具体采购活动和资产登记时对相

关用途予以明确，且实际使用时应与登记用途相一致。

（四）本标准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试行两年。区财政局后续

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市场价格变化等因素，适时更新调整

标准。

附件：顺德区区属行政事业单位信息化通用办公设备配置标

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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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顺德区行政事业单位信息化通用办公设备配置标准表

品类 配置标准

个

人

设

备

台式计算机 1.原则上台式计算机按编制内实有人数（指单位行政、事业编制人员，经编制部门核定的政府聘用人员数

量，下同）每人1台配置。

2.若确因公用、执法、借调人员等情况需要，可额外配置台式计算机或便携式计算机，额外配置的台式计

算机和便携式计算机之和不超过编制内实有人数的60%。考虑到电脑故障情况，在上述60%范围内，可用

作备用机的比例应不超10%。

3.保密工作岗位可在上述配置数量限额范围外另行配置保密计算机，配置要求以保密部门相关规定为准。

便携式计算

机

电话机
1.原则上按编制内实有人数每人1台外线电话机配置；若确有需要，可按编制内实有人数20%配置故障备

用机。

共

用

设

备

打印机 l.原则上每项设备可按单位内设机构数的150%与科级及以上干部数 （科级以下单位按领导岗）之和为上

限配置。

2.该条标准按设备具备的打印、复印（速印）、扫描、传真功能分别计数。例: 某单位现有单一打印功能

的打印机A台，单一复印功能的复印机B台，多功能一体机（兼具打印、复印、扫描功能）C台，则计算

设备配置超标情况时，打印机计数A+C台，复印件计数B+C台，扫描仪计数C台。

3.保密工作岗位可在上述数量限额范围外另行配置保密设备，配置要求以保密部门相关规定为准。

复印（速印）

机

扫描仪

传真机 1.原则上可按单位内设机构数与科级及以上干部数 （科级以下单位按领导岗）之和为上限配置。

票据打印机
1.根据机构职能和工作需要，按照“厉行节约”原则配置，最多不超过编制内实有人数的10%。对于10人

以下的单位，若确有需要，可配置1台票据打印机。

碎纸机
1.配置数量原则上不得超过单位内设机构与科级及以上干部数（科级以下单位按领导岗）之和。

2.保密工作岗位可在上述数量限额范围外另行配置保密设备，配置要求以保密部门相关规定为准。

数码摄录
设备

1.原则上每个单位限配数码相机、数码摄录机总数量2台。

2.外出执法部门可适当增加便携数码摄录设备配置，数量不得超过执法岗位实有人数的50%。

录音笔
1.按编制内实有人数，50人及以下单位限配3支，超过50人的单位，每超50人限配l支。

2.保密工作岗位可在上述配置数量限额范围外另行配置保密设备，配置要求以保密部门相关规定为准。

电视机
1.电视机包括普通电视、用作演示的智能电视机等。

2.原则上按编制内实有人数15%为上限配置。

场

所

设

备

投影仪

1.按编制内实有人数，100人及以下单位限配3台投影仪，超过100人的单位，每超100人限配l台。

2.80平方米及以上的会议室可在上述限额内按需配置 l台固定投影仪，不足 80平方米的会议室不配置固

定投影仪。

会议室多媒体

设备

1.多媒体设备包挤调音台、功放、DVD、音响、话筒、显示屏等。

2.50平方米及以上的会议室可配置一套多媒体设备，不足50平方米的会议室不配置多媒体设备。


